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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

《珠海市节约用水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利用，提高公众节水意识和节水积极性，推动全市节约用水工作开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局制定了《珠海市节约用水奖励办法》，现印发实施，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珠海市水务局反映。

珠海市水务局

2021年5月31日

珠海市节约用水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利用，提高公众节水意识和节水积极性，推动全市节约用水工作开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节约用水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企业）、居民小区和个人，但不包括财政全额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

第三条  奖励对象为获得省级及以上部门认定的节水型单位（企业）、节水型居民小区（社区）或水效领跑者；市级及以上部门认定的节水先进个人。

节水型单位（企业）、节水型居民小区（社区）统称为节水载体。

第四条  奖励资金由节水载体创建牵头部门和节水先进个人评选部门在本级财政年度预算中列支。

第五条  省级节水载体给予一次性10000元奖金，并颁发荣誉证书；同时取得省级节水载体和水效领跑者两项荣誉的，另增加10000元奖金。
同一事项已获得市级财政资金支持或奖励的，不重复奖励。
节水先进个人给予一次性最高2000元奖金，并颁发荣誉证书。

各区创建的节水载体可根据本区的奖励办法进行奖励。

　　第六条  个人在研究、推广节约用水技术、工艺、设备、器具等有突出贡献的，在中水、再生水、雨水和海水等非传统水资源利用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在节约用水宣传、管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在节水载体创建过程中有突出贡献的，可申请评选节水先进个人。

节水行政主管部门定期组织节水先进个人评定工作，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专家对申请者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通过审核后的拟定奖励名单应在公众平台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低于20日，接受社会监督。公示结束后，节水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认定节水先进个人。

第七条  节水载体奖励金由牵头创建部门依据认定文件，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一次性发放。节水先进个人奖励金由节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一次性发放。

第八条  本规定自2021年7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6月30日。







